外国语学院“星光二外” 优秀学生奖励金评选
管理办法
奖励金由学校优秀校友辛海龙（“星光二外”创始人）捐赠发放，用于奖励在学习、科研、学科竞赛、志愿服务、社会实践和工作等方面表现优秀的外国语学院在校学生。
一、奖项设置和标准
本奖励金设七个奖项：“学习优秀”、“科研优秀”、“学科竞赛优秀”、“志愿服务优秀”、“社会实践优秀”和“工作优秀”、“寝室优秀”。每个奖项不超过3人（寝室），每人（寝室）奖励2000元。
二、参评对象
外国语学院全体在校生（含专升本、第二学位学生）均可参加本奖励金评选。
三、评选工作小组及其人员构成
学院成立外国语学院“星光二外”优秀学生奖励金评选工作小组，其人员构成如下：
组长：学院党委副书记
组员：全体辅导员、教学秘书、科研秘书、班主任代表、学生代表
四、评选相关要求
（一）申请条件
1.热爱祖国,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遵守宪法和法律,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；诚实守信,道德品质优良。
2.除“寝室优秀”奖以外，其余所有奖项原则上与本年度评选的 “国家奖学金”、“国家励志奖学金”、“圣才电子书奖学金”、“美乐维校友奖学金”、“许建国教育基金”学生奖学金不可同时获得。
3.所有奖项的评选要求和考评标准的区间均为上一学年。
4.所有奖项评选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，原则上不兼得。
（二）评选时间：
每年十一月。
（三）评选程序
1、外国语学院学生依据评选要求自主申报。
2、申报的信息材料以适当方式进行全院展示。
3、评选工作小组评议。
4、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定。
5、评选结果公示三天，接受全院师生监督。
6、评选结果经辛海龙校友确认后发放。
五、各奖项具体标准和评选办法
（一）“学习优秀”奖：
该奖项主要评价学生的学习成绩，包括考察体测成绩、课程平时成绩、期中考试成绩、期末考试成绩、学习成绩绩点等。要求：上一学年度体测合格、无挂科、无补考、无重修现象，按教务系统中“学分加权平均分”排序。
大二、大三、大四各一名，该奖项无须申报，评选工作组根据教务系统数据统计各年级满足申报条件的同学中“学分加权平均分”最高者，确定拟获奖人选。
（二）“科研优秀”奖：
该奖项主要评价学生的科研成绩，包括已发表的论文数量、质量、署名排序，参与研究项目的数量、质量、参与度，研究成果等。
所发表论文（研究成果）需以湖北经济学院为第一作者单位、署名单位或通信单位，在上一学年中取得录用通知或见刊。
参与研究项目需在上一学年中立项或结项，立项和结项按照0.3和0.7的系数赋分。
本奖项评选，申报者需提供申报材料，由评选工作小组进行审核评分。
（三）“学科竞赛优秀”奖：
该奖项主要评价学生在各类学科竞赛中的表现，包括获奖情况、参赛作品质量等。该奖项仅认定《湖北经济学院本科生竞赛奖励办法》或《湖北经济学院2023年本科生学科竞赛与体育比赛指南》中收录的比赛（若上述两文件中“竞赛类别”出现冲突时，以前者为准）。
本奖项评选，申报者需提供申报材料，由评选工作小组进行审核评分。
计算标准：
[image: ]
注：个人项目和集体项目均以上表计分

（四）“志愿服务优秀”奖：
该奖项主要评价学生的志愿服务成果，包括参与的志愿服务活动的时长、质量，对社会的贡献和社会影响等。
志愿时长以“志愿汇”APP记录时长为准
对社会的贡献和影响以校级以上的荣誉、嘉奖、新闻或网络媒体报导为依据。
本奖项评选，申报者需提交个人陈述及证明材料，开展评选答辩。
（五）“社会实践优秀”奖：
该奖项主要评价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，包括实践经历、实践成果等。
本奖项分为公益实践方向（1名）、专业实践方向（2名）。
公益实践方向：依托每年校团委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评选，当年获评“暑期社会实践标兵”的同学即为获奖人选。
专业实践方向：申报者需提交个人陈述及证明材料，开展评选答辩。
（六）“工作优秀”奖：
该奖项主要评价学生干部（团委、学生会、学生党总支、学生社团、班级等）的工作绩效、工作能力、工作成果等。
本奖项评选，申报者需提交个人述职材料，结合同学、班主任、辅导员、指导老师评价，由外国语学院团委、学生党总支对候选人进行工作考核，确认获奖人选。
（七）“寝室优秀”奖：
该奖项主要评价寝室同学学习、生活、居住环境、寝室氛围等。
本奖项评选依托每年文明特色（示范）寝室评选工作开展，原则上不再另行组织申报。
候选寝室为获得校级“文明特色寝室”称号的寝室，开展评选答辩。
若获得校级“文明特色寝室”称号的寝室小于3间，则剩余名额从文明特色（示范）寝室申报中的其余寝室评选。
获得校级“文明示范寝室”称号的寝室，直接获得本奖项，剩余名额按上述流程评选。

六、资金管理与使用
（一）获得本奖励金的学生需书面承诺将奖金用于学习、科研、学科竞赛、社会实践等相关活动，不得用于生活高消费。
（二）学院将定期对奖励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审核，如发现违规行为，将取消其获奖资格并追回奖金。

[bookmark: _GoBack]本办法由外国语学院“星光二外”优秀学生奖励金评选工作小组负责解释。

外国语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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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湖北经济学院外国语学院“星光二外” 
优秀学生奖励金申报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班级
	
	（电子照片）

	政治
面貌
	
	民族
	
	学习成绩
排名
	
	

	联系
方式
	

	综合测评
排名
	

	

	申报
奖项
	

	上学年
基本情况简介
（200字内）
	学分绩点：

学生工作任职：

所获荣誉：


	评选工作小组意见
	
签字：           
年  月  日

	学院意见
	
签字：            
年  月  日（盖章）



	个人陈述材料（或述职材料）
（按照所申报奖项的要求和标准进行个人陈述，字数限2000字以内，可另附支撑材料，如新闻报道、荣誉证书等。此页扩充。）

















本人承诺以上情况属实，并对所述内容负责。
学生签名：
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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